《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操作

指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现将《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操作指引（试行，征求意见稿））》文件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背景依据

为深入贯彻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，鼓励和引导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科研单位”），按照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方式把职务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，降低中小微企业创新门槛与风险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根据《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》《四川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及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科技厅研究起草了《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操作指引（试行，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操作指引（试行，征求意见稿）》共六章、19条。

第一章总则，共5条，包括目的意义、科技成果、概念界定、适用主体、实施原则。
第二章职责分工，共2条，包括主体责任、部门分工。

第三章操作流程，共4条，包括成果筛选与披露、对接与签约、成果交付与转化、费用支付。

第四章风险防控，共3条，包括风险分担、尽职免责、信用管理。

第五章激励和保障，共3条，包括计划项目、科技创新劵及基金支持、服务支撑。

第六章附则，共2条，包括解释主体和实施期限。



